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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課：分別為聖 

(哥林多後書六 11至七 1) 

查經前討論 

陳姊妹信主多年，已屆適婚年齡，但仍找不到合適的弟兄為對象。情急之下，陳姊妹與公司

中一位男同事拍拖，並發展到談婚論嫁的階段。陳姊妹所屬團契的一位好姊妹勸她：「聖經教導

我們，不要和不信的同負一軛啊！」陳姊妹反駁：「這段經文所討論的是關於婚姻的嗎？」那姊

妹頓時語塞。 

1. 請問陳姊妹的說法有沒有問題？若有，問題在那裡？ 

  

  

2. 若您是該團契的導師，您會如何勸導陳姊妹？ 

  

  

背景 

1. 保羅在上一段經文(六 3-10)是談及自己還是哥林多人的情況？ 

自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保羅在本段(六 11至七 1)是談及自己還是哥林多人的情況？ 

對哥林多人的期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在本段保羅對哥林多人有兩個期望，是哪兩個？ 

六 11-13：以寬宏的心接納保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 14 至七 1：分別為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再看下一段(七 2-4)，保羅仍然期望哥林多人做甚麼？ 

寬宏地接納保羅一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 由此看來，若抽出六 14至七 1，文理豈非更暢順嗎？ 

表面上似乎是這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為甚麼保羅在此突兀地加插六 14至七 1這段？ 

參下文第 7-9 條的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 六 11-13這段和七 2-4這段是談及甚麼關係？ 

哥林多人與保羅的關係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 六 14至七 1這一段又是談及甚麼關係？ 

哥林多人與神的關係，是人與神之間的關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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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據此，您能明白保羅加插六 14至七 1這段的原因嗎？  

在保羅看來，哥林多信徒對他的誤解以致不能接納，基本上是源自他們與神的關係出了問題。

若他們能與神重建關係，分別為聖，他們就能明白並接納保羅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經 

1. 寬宏的心(六 11-13) 

1.1 按 v.11，保羅一夥如何對待哥林多人？ 

口是誠實的，心是寬宏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2 何謂「口是誠實的」？ 

「張開的口」表示隨時願意坦誠分享，沒有顧慮或隱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「誠實」一字直譯解「張開」[太五 2]，故和合本譯「口是張開的」。) 

1.3 何謂「心是寬宏的」？ 

心胸廣闊，願意包容和接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4 保羅一直以「坦誠分享、包容接納」的態度對待哥林多人嗎？ 

是   

(「誠實」[或「張開」]和「寬宏」是完成式動詞，表示從過去到如今都是這樣。) 

1.5 哥林多信徒又如何待保羅？ 

心胸狹窄，即不接納、不包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「狹窄」一字在新約只出現了兩次，另一次也在林後，就是四 8 的「捆住」，指沒有

空間、容不下。) 

1.6 保羅認為哥林多人心胸狹窄的原因是甚麼？ 

自己心腸狹窄，在心態上不能接納保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「心腸」在希臘文化中是情感之所在。) 

1.7 保羅要求哥林多人如何回報他？ 

同樣以寬宏的心接納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8 保羅以甚麼心態提出這要求？ 

父母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9 牧者對信徒的接納固然重要，信徒對牧者的接納同樣重要，牧者也是罪人，也需要被

寬恕和接納。您試過不接納您的牧者嗎？為甚麼？ 

  

1.10 若牧者與信徒彼此不包容和接納，您估計對教會有何後果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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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分別為聖(六 14至七 1) 

2.1 在 v.14，保羅提出了一個甚麼命令？ 

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「要」是現在式命令語氣動詞，與「不」合用時具有「不要繼續做或停止做」的命令語

氣。) 

2.2 誰是不信的人？ 

泛指不信耶穌的人，但從林後的背景推測，這些不信的人混入了教會，自稱信徒甚至

超級信徒，擾亂教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3 何謂「不要同負一軛」？ 

參下文解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「同負一軛」[原文 heterozygeo]在新約只此出現一次，這字是一個複合字，由「不同

/不對等」[hetero]及「負軛」[zygeo]組成。「軛」[zygos]是指套於兩頭牛頸項上的木具，

因此「負軛」是指以同一步伐走同一方向。「同負一軛」的意思是「不對等地套在一起」

[be unequally yoked together]，因此步伐和方向會不一致。在舊約中也有這觀念，「同負

一軛」這字在七十士譯本中即利十九 19「不可使你的牲畜與異類交配」中「異類交配」

一字，這是律法所禁止的。這觀念在申廿二 10 更為明顯。因此，「同負一軛」是一種

緊密的關係，有釋經家將之譯為「作盟友」也頗傳神。) 

2.4 在應用上，信徒要與非信徒割蓆嗎？(參林前五 9-10) 

不是的，信徒只是不與非信徒有緊密的聯合，如結婚，因為彼此的方向與步伐皆不一

致。然而，若這些非信徒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信徒，信徒就要與他們劃清界線了。  

2.5 保羅在 v.14 下-18 以反面及正面原因支持他在 v.14 上的論點(在原文，v.14 下以「因為」

起首，引出反面原因；在 v.16 下，再以「因為」起首，引出正面原因。)。您能指出這

兩個原因是甚麼嗎？ 

反面原因(v.14 下-16 上) ：信和不信的是絕對的對立  

正面原因(v.16 下-18) ：我們是永生神的殿  

2.6 我們先看反面原因，保羅提出五條正反式修辭問題(antithetical rhetorical questions)，它們是： 

正  反 問題 

i) 義 vs 不義  
(這字指不法的行為) 

有甚麼相關？  
(「相關」指結為夥伴) 

ii) 光明  vs 黑暗 有甚麼相連？  
(「相連」即「團契」一字，指聯合分享。) 

iii) 基督  vs 彼列  有甚麼相和？ 
(「相和」指一致，英文 symphony 由這字
演變出來。) 

iv) 信主的  vs 不信主的  有甚麼相干？  
(「相干」即「份」一字，指有一份共同產

業。) 

v) 神的殿  vs 偶像  有甚麼相同？  
(「相同」指共同立場、共識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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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很明顯，這五條問題的答案是甚麼？ 

沒有  

2.8 按保羅的邏輯，信與不信的有甚麼相關、相連、相和、相干或相同嗎？ 

沒有  

2.9 我們再看正面原因，保羅認為信徒是永生神的殿，這是甚麼意思？ 

神住在信徒中間，與信徒同在，信徒是屬於神的。神的殿也可指教會。(參林前一 2)  

(「殿」字是單數，指整個屬靈群體。) 

2.10 為何在「神」之前加上「永生」一字？(參羅十二 1) 

殿本是死物，但永生神的殿被賦予了生命，即信徒是有生命的屬靈群體。  

(「永生」指有生命、活著的意思。) 

2.11 我們可將 v.16 下分為三部份： 

A)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、來往  

B) 我要作他們的神  

C)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 

 (v.16 下引自利廿六 11-12，耶三十二 38，結三十七 27) 

2.12 我們又可將 v.17 下-18分成三部份： 

a) 我就  收納  你們 

b) 我要作你們的 父   

c) 你們要作我的 兒女  

 (v.17 下-18 引自撒下七 14, 賽五十二 14, 結二十 34) 

2.13 您觀察到 2.11 和 2.12 這兩個分段在結構上有甚麼相同嗎？ 

兩個分段形成平行結構，(A)對(a)，(B)對(b)，(C)對(c)。   

2.14 這個平行結構的內容是關於甚麼？ 

神與人的關係。  

2.15 在這兩段中間的段落(v.17 上)的內容是甚麼？ 

i) 從他們中間分別出來  

ii) 不沾不潔的物  

2.16 v.17 下的「他們」是指甚麼人？ 

外邦人，即不信的人。   

2.17 在平行結構中，若中間段落是重點，這段經文的中心思想是甚麼？ 

信徒必須分別為聖，才能與神建立關係，才能作永生神的殿。  

 



金融業福音團契 - 陳啟興牧師 第5頁，共5頁 

2.18 七 1 以「所以」起首，表達甚麼？ 

七 1 是上文六 14-18 的結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19 七 1 所提及的「這樣的應許」是指甚麼？ 

若我們分別為聖，神必作我們的神，我們也必作他的子民。  

(在 v.16 下，有三個將來式動詞：居住、來往、作[一個「作」字用於兩句中]；在 v.17

下-18，亦有三個將來式動詞；收納、作、作；在 v.17 上，則有三個命令式動詞：出來、

分別、不要沾，這九個動詞的時態表達出應許的意味。) 

2.20 既然有這樣的應許，我們該如何回應？ 

分別自己為聖歸給神，具體的回應是潔淨自己，除去一切的污穢。  

2.21 保羅提到身體和靈魂的污穢，這是指甚麼？(參林前七 34, 林後二 13, 七 5) 

可指(i)外在行為上和內在心態上的污穢；或(ii)全人的污穢。似乎(ii)較吻合保羅的慣常

用法。  

2.22 若我們分別自己為聖歸給神，有何後果？ 

得以成聖，在成聖之路上長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「成」是現在式分詞，可指一個「完成」、「圓滿」的過程。) 

2.23 您目前有甚麼價值觀(如金錢觀、婚姻觀、工作觀等)、心態或行為與非信徒無異？ 

  

2.24 如何幫助自己從世俗中分別出來？有何具體良方？ 

  

 


